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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守护我们一生一世

1.还是胎儿的“你”也有继承、接受赠与等权利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总则编规定，涉及遗产继承、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，胎儿视为具有民事

权利能力；但是，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，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。

2.不满 8 周岁的“你”，偷偷用家长的手机给游戏充值很多钱，“你”的家长有权追回这笔钱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总则编规定，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其法定代理人代

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。

3.16 岁的“你”和家人出门旅游，在高铁上遇到有人“霸座”，“霸座”的人嚣张地撕掉了“你”的

车票，乘务员和乘警可以责令“霸座”者离开该座位并补交票款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合同编规定，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、班次和座位号乘坐。旅客无

票乘坐、超程乘坐、越级乘坐或者持失效客票乘坐的，应当补交票款，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；

旅客不支付票款的，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。

4.成年的“你”在某网贷借了钱，没想到一个月后利滚利欠了十倍的钱，“你”向有关部门举报了

该平台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合同编规定，禁止高利放贷，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。

5.某一年“你”路遇突发心脏病昏倒的大叔，急忙上前救人，但由于着急用力过度，不慎压断了大

叔的一根肋骨。大叔醒来后了解到情况，表示不需要“你”赔偿，并感谢“你”出手相助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总则编规定，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，救助人不承担民事

责任。

6.工作了，“你”租住房子的房东要把房子转卖给别人，通知“你”立刻搬走，“你”依法拒绝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合同编规定，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，不

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。

7.到了结婚的年纪，“你”的未婚妻在婚前告诉“你”自己患有重疾，“你”决定和爱人一起面对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婚姻家庭编规定，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，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，

不如实告知的，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。

8.“你”的女儿刚出生，就接到不少“早教机构”发来的“贺喜”短信。后经查实，医院泄露了“你”

和妻子的信息，医院承担侵权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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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侵权责任编规定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。

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，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9.“你”38 岁那年，和家人出去旅游时，在宾馆房间里发现了摄像头。“你”立即报警，宾馆被处

罚，并对“你”一家给予赔偿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人格权编规定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

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、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。

10.“你”42 岁那年，“你”的父亲来看望“你”，走到小区楼下时被一个高空坠下的水瓶砸晕。“你”

大怒报警，警方查明了责任人，“你”的父亲获得了赔偿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侵权责任编规定，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。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

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；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除能够

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，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。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，有

权向侵权人追偿。

11.“你”妹妹的丈夫背着家人在外赌博欠下巨额外债。妹妹向“你”哭诉，“你”告诉妹妹这笔债

务她不必偿还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婚姻家庭编规定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

需要所负的债务，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

12.“你”的父亲患病去世，“你”和家人商量后，决定以书面形式，将父亲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

研究事业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人格权编规定，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，该自然人死亡后，其配偶、

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，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

13.退休后的“你”在小区遛狗时忘记拴狗绳，小狗咬伤了小区里的孩子小刚。监控显示调皮的小

刚有故意激惹小狗的行为，但即使这样，“你”也只能减轻责任，不能免除责任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侵权责任编规定，违反管理规定，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动

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；但是，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，可以减轻责任。

14.80 岁的“你”身体不太好，决定立下遗嘱。打印遗嘱时，“你”请了一位朋友来做见证人，但被

提醒，还要再多找一个人在场见证。

《民法典（草案）》继承编规定，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。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

在遗嘱每一页签名，注明年、月、日。

——改编自人民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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